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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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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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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武科东一路

７

号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游志胜

６．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共

１２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３９．２７％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每项议案的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二）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

１．

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１．１

选举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游志胜：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李 彦：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范 雄：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杨红雨：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郑念新：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潘大任：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１．２

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

郭为民：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雷维礼：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林万祥：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上述

９

人共同组成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公司聘任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２．

采取累积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宋江洪：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张仰泽：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上述人员连同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推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宋学勇， 组成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三年。

公司聘任监事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

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３．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４

，

６７６

，

９４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彭文文、麻云燕

（三）出具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３

证券简称：川大智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由董事会秘书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各位董事及会议参加人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９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游志胜先生主持，其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游志胜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决定聘任李彦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下列董事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

第五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游志胜、郭为民、雷维礼，游志胜任召集人；

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林万祥、雷维礼、郑念新，林万祥任召集人；

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郭为民、林万祥、范雄，郭为民任召集人；

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雷维礼、林万祥、杨红雨，雷维礼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决定聘任范雄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红雨、时宏伟、宋万忠、廖庆、张帆、吴芳为公司

副总经理、张建伟为总工程师、刘智娟为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吴芳，因任期届满将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公司决定聘任

宋万忠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宋万忠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六）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进一步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实现对高级管理人员

的激励，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等公司相关制度，结合公司

经营规模、行业薪酬水平等实际情况，决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薪酬标准由

１２

—

３６

万

元（含税）调整为

２０

—

４５

万元（含税）。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刊载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的巨潮资讯网。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和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公司决定聘任吴俊杰为证券事务代表，胡清娴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监察审计室的负责

人，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发表的各项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附件１：

游志胜先生、李彦先生、范雄先生、杨红雨女士的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登载的《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１８

号）。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时宏伟，男，

４８

岁，硕士，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国家空管委专家。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进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

十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成都天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时宏伟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宋万忠，男，

３９

岁，博士，四川大学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二级建造师，中国国籍，无境

外居留权。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总体部部长、人力资源部

部长、总经理助理兼行政与人力资源部部长，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宋万忠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

宋万忠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廖庆，男，

４８

岁，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进入公司，现任公司智能交

通事业部总经理。曾任托普集团产品开发中心主任、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成都中心首席技术

官，四川华迪信息技术公司总裁。

廖庆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张帆，男，

４５

岁，博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

６００５８８

）云计算与应用集成事业部总经理、中央大客户事业本部副总经理（兼电力事业部总

经理）、用友软件高端业务线（集团企业事业本部

ＧＢＵ

）营销副总。

张帆先生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吴芳，女，

４７

岁，硕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进入公

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四川省财政学校教师，长城证券成都营业部财务主管，南方证

券成都管理总部稽核部经理及营业部副总经理，闽发证券成都营业部投行部经理，招商银

行成都分行投行部经理，音泰思计算机技术（成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

吴芳女士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

张建伟，男，

４１

岁，博士，四川大学教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进入公司，

历任公司仿真部部长、研发部部长、空管部部长、公司副总工程师等职务。 现任公司技术总

监。

张建伟先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目前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５０９

，

１８４

股。

刘智娟，女，

３８

岁，大学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

师。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监察审计室主任，现任公司财务部部长。 曾任四川华信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项目经理。

刘智娟女士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上述人员之间，以及其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的关系如下：

１．

游志胜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直接持有公司

１０．６４％

的股份。

２．

张建伟与公司董事长游志胜、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杨红雨、现任董事潘大任持

有四川智胜视科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胜视科”）股权，其持股比例分别为

１３％

、

２０．２０％

、

１４．３６％

、

１％

。 智胜视科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

８．６７％

的股份。

３．

时宏伟、宋万忠、张建伟与公司董事长游志胜、现任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李彦、杨红

雨，现任监事宋江洪同在四川大学任教；四川大学为公司第三大股东，持有公司

７．５３％

的股

份。

４．

除上述第

１

、

２

、

３

项所述外，其余人员之间，以及其与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实际控制

人、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附件２：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简历

吴俊杰，女，

３９

岁，本科，会计师；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现任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 吴俊杰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

吴俊杰女士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胡清娴，女，

３８

岁，本科，会计师；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进入公司，历任公司财务部副部长，现任公

司监察审计室主任。

胡清娴女士没有持有公司股份，也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附件３：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通讯方式

董事会秘书：宋万忠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科东一路

７

号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６５０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电子邮箱：

ｓｏｎｇｗｚ＠１６３．ｃｏｍ

证券事务代表：吴俊杰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武科东一路

７

号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传真：

０２８－８５３７２５０６

电子邮箱：

ｗｗｗ＿ｙｙｗ＠１６３．ｃｏｍ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９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９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时

３

、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

１８８

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志强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６０．１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

市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杨志强先生、严中华先生、王良先生、冯东先生、孙合友先生、张志伟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王璞先生、熊伟先生、王琨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１．１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６

名非独立董事

１．１．１

、选举杨志强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２

、选举严中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３

、选举王良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４

、选举冯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５

、选举孙合友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１．６

、选举张志伟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２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

３

名独立董事

１．２．１

、选举王璞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２．２

、选举熊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２．３

、选举王琨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浩先生、耿生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

崔仁涛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２．１

、选举王浩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２

、选举耿生民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１４

，

００７

，

７８０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六、律师出具

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济南分所律师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

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备查文件：

１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德恒（济南）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９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董事

９

人。会议由杨志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选举严中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同意聘任王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三、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专业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如下，任期三年。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五位成员构成，董事长杨志强先生担任召集人，董事严中华先

生、王良先生、孙合友先生、独立董事王璞先生担任该委员会委员。

２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位成员构成，独立董事熊伟先生担任该委员会召集

人，独立董事王琨女士、董事张志伟先生为该委员会委员。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位成员构成，独立董事王琨女士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独立

董事熊伟先生、董事冯东先生为该委员会委员。

４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位成员构成，独立董事王璞先生担任该委员会召集人，独立

董事熊伟先生、董事张志伟先生为该委员会委员。

四、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严中华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聘任冯东先生、孙合友先生、

李文峰先生、姚斌先生、寇晓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

五、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同意聘任姚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六、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慧娟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七、会议以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议

案》。

根据公司中长期发展需要，决定设立创新研究院和北京营销中心。

公司董事简历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王良先生、严中华先生、冯东先

生、孙合友先生、李文峰先生、姚斌先生、寇晓明先生和刘慧娟女士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附：

简历

１

、王良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电子学硕士。曾任山东大学教师，济南高新开发区

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软件部部长、应用软件部部长、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及研发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０

年起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王良先生目前是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第十六届山东省优秀青年企业家，同时担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电力系统自动化

专业委会委员，

ＩＥＣ ＴＣ５７ ＷＧ１４

工作组通信成员，全国电力系统控制及其通信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配网工作组成员。王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

，

６４１

，

０００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２

、严中华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９

月，电子学硕士。 曾任山东大学教师，济南高新开发

区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副所长、 常务副所长兼综合计划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０

年起任本公司董

事、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严中华先生目前是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山东省政协常委、民盟山东省委委员、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理事，曾任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中国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会员，先后获“第二届中国软件行业杰

出青年”、“第十五届山东十大杰出青年” 等荣誉称号。 严中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

，

６４５

，

２００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３

、冯东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电子学本科。曾任山东大学教师，济南高新开发区

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硬件技术部部长、 副总工程师、 副所长兼生产部部长及质管办主任，

２０００

年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冯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８

，

６４０

，

２００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孙合友先生，男，出生于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电子学硕士。曾任山东大学教师，济南高新开发

区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厂站技术部部长、 副所长，

２０００

年起任本公司董事。 现任本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 孙合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７

，

５５７

，

４００

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５

、李文峰先生，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电子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山东省公共安全器材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济南高新开发区积成电子系统实验所厂站技术部工程

师、质量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０

年起历任本公司质管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文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姚斌先生，出生于

１９６８

年

２

月，经济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济南金钟电子衡器股份

有限公司技术员、车间副主任、设备动力部长、董事，

２０００

年起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姚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

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寇晓明先生，出生于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工业自动化专业本科。曾任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大区客户经理、成都办事处主任、华中大区经理，

２０１２

年起任总经理助理。 寇晓明先生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刘慧娟女士，出生于

１９８４

年

１０

月，法学本科，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至今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刘慧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９

证券简称：积成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以书面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王浩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书面表决

方式作出决议如下：

会议以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一致选举王浩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７５

证券简称：南京熊猫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星期

一）上午九时三十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南京市中山东路

３０１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了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本次股东周年大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人

） ２９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２７

外资股股东人数

２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５７５，５６１，３２８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３３４，９３３，７２９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２４０，６２７，５９９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８７．８７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５１．１３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３６．７４

（三）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徐国飞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８

人，出席

５

人，赖伟德先生、邓伟明先生、宣建生先生因

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３

人；公司董事

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会计师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周年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全部

１２

项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核财务报告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６

续聘天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天职国际会计

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分别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国际核

数师和国内核数师

、

内控审计师

，

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０

万元限额内确定核数师薪酬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７ 《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 ４，８６５，５４６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８

为子公司南京熊猫信息产业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３０，０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

，

有效期为三年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９

为子公司南京熊猫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１８，５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

，

有效期为三年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０

为子公司南京熊猫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

，

有效期为三年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１

为子公司南京华格电汽塑业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

，

有效期为三年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１２

为子公司南京熊猫机电制造有限公司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１，５００

万元融资提供担保

，

有效期为三年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３３９，５８７，７４０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是

提案

７

审议通过《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熊猫电

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３３４

，

７１５

，

０００

股，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的

５１．１０％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是该议案的关联人，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经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景忠律师、 孙宪超律师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

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周年大

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苏永证字（

２０１３

）第

０５１

号］。

特此公告。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

报备文件

１

、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

股票简称：光明乳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七人，符合《公司法》以及本公司《章程》有关召开董事会会议法定人数的规定。 经

审议，本次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在山东省德州市投资兴建生态示范奶牛场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投资

１４

，

９４０

万元，在山东省德州市投资兴建生态示范奶牛场。 企业名称为

“德州光明生态示范奶牛养殖有限公司（最终以当地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含税）。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扣税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为人民币

０．１７１

元；限售

股股东、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为人民币

０．１６２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一、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９

日

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的《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一）、以股权激励计划首批回购注销后的总股本

１

，

２２４

，

５９７

，

６５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２０

，

４２７

，

５７９

元（含税）。

（二）、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三）、发放范围：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扣税说明

１

、对于持有公司非限售股份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７１

元。

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

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

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

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

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

中登上海分公司，由中登上海分公司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２

、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

的股息红利，按照该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继续按照

１０％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每股派发红利

０．１６２

元。

３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１０％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

人民币现金

０．１６２

元。 如该类股东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

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４

、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由其自行缴纳其取得现金红利

所应承担的税款，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１８

元。

三、利润分配具体实施时间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方法

１

、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２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

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咨询联系事项

联系地址：上海市吴中路

５７８

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８４５２０－５５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２１－６４０１３３３７

联系人：沙兵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１０３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４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编号：第

２０１３－０１１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

、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洪山园路

６８

号招标大厦

Ａ

座六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邹金仁先生

６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２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８５

，

４５９

，

６２３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２４．３１％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０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０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０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８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现场出席

２

人，通过视频出席的

３

人，董事长景百孚先生、董事李春雨先生、臧小涵女士、

朱姵霖女士因出差在外未出席会议；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现场出席

１

人，通过视

频出席

２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代总监出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票

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

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８５，４５９，６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２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８５，４５９，６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８５，４５９，６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４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８５，４５９，６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８５，４５９，６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６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闽都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５，４５９，６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７

关于和福建实达电脑设备有

限公司互保的议案

８５，４５９，６２３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通过

此外会议听取了公司

３

位独立董事的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吴江成、黄发平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和规范

性文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和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８

证券简称：

＊ＳＴ

天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１５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 要 提 示

●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长沙市韶山北路

３３８

号华盛花园

３

栋

７

层会议室召

开。 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２

名， 代表的股份数为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５８．２５％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经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亏损额

６０

，

７９５

，

８４３．０９

元， 加上期初未分配利润

－４１４

，

９３６

，

４６６．６２

元，

２０１２

年

未分配利润为

－４７５

，

７３２

，

３０９．７１

元，未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

－４７５

，

７３２

，

３０９．７１

元。

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实际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负，据此，公司拟定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公积

金转增股本。

６．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高管薪酬分配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站）；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７．

《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公司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审计机

构，该事务所具体负责公司的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

务业务。 该事务所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尽责尽职，从专业角度维护了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经公司审计委员会

提议，公司拟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担任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参照

２０１２

年收费标准由管理层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

８．

《关于增补李灵明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披露

的

２０１３－００５

号

＜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

）。

同意

１６３

，

０９２

，

６３２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法律意见书摘要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见证。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委派刘志平律师、刘龙辉律师出席大会并出具了

经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负责人陈敏辉确认的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

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湖

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 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所形成的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 经与会董事签名确认的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

２

、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